
表 2： 

臺北市政府「以文管制」及「以案管制」之作業說明(案例) 

 以案管制 以文管制 

他機關來文 

原公文編號

1091234500 

通知補正 

召開會議 

蒐集資料 

擬稿發文 

其他機關回復 

（收文編號 1091234600） 

對原來文之機

關或創稿之受

文機關擬稿發

文結案。 

不發文時簽辦

銷號結案。 

以原公文編號

1091234500 發文。 

（即原公文編號已銷

號） 

以其他機關收文編號

1091234600 發文銷號結

案。 

如僅補送資料或開會後

要發會議記錄，而無收

文編號可資使用時，另

以創號方式發文結案。 

以原公文編號之附號 

1091234510 發文。 

（原公文編號 1091234500

仍為待辦，並受管制） 

發文之附號稿退還承辦人員

併原公文編號待辦。 

其他機關收文編號簽辦存查

銷號或併原公文編號辦理。 

以原公文編號 1091234500 發

文銷號結案，如不發文就簽

辦銷號結案。 

所有併辦已發文之附號稿均

併原公文編號結案歸檔。 


